附件

山丹县第十五批取消和调整行政

许可项目目录（9项）

　　（一）拟取消行政许可项目目录（4项）
	序号
	项目
名称
	实施
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部门意见
及依据

	1
	企业集团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消登记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强化企业母公司（集团公司）的信息公示，接受社会监督。2.积极开展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加强对企业公示信息、登记行为的抽查检查，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
	

	2
	对出卖、转让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档案的审批
	县档案局
	取消审批后，县档案局通过个人、社会组织特别是重点对象开展检查调研，多渠道了解档案出卖、转让动态，及时发现并加强珍贵档案收集保护，引导档案所有者自觉遵守市场经济秩序，依法依规进行档案出卖、转让活动。
	

	3
	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县交通运输局
	取消审批后，县交通运输局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制度，及时公布相关信息。2.要求机动车维修企业严格按照标准开展维修业务，维修服务完成后应提供明细单，作为车主追责依据。3.加强对机动车维修行为的监管，对维修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4.建立黑名单制度，深入推进维修诚信体系建设。5.积极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及时公布检查结果。6.纳入信用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等制度。


	

	4
	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核发
	县农业农村局
	取消审批后，县农业农村局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规范维修企业服务，引导维修企业推行承诺服务制，加强行业自律，要求维修企业提供服务明细单，作为消费者追责依据。2.加强修理人员技能培训，提高维修队伍能力和水平。3.加大对农机维修企业的抽查检查力度，严厉处罚违法违规行为，处罚结果记入信用平台，实行联合惩戒。4.畅通农机维修质量投诉渠道，有效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拟新增行政许可项目目录（1项）
	序号
	项目
名称
	原实施机关
	现实施机关
	备注
	部门意见
及依据

	1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审批
	省宗教事务局
	县民族宗教局
	县民族宗教局负责“县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审批”。
	


　　　　（三）拟变更行政许可项目名称目录（2项）
	序号
	原项目名称
	变更后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部门意见及依据

	1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及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2
	国有纪念建筑物或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核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国有纪念建筑物或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核
	县人民政府，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四）拟调整实施机关事项目录（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实施机关
	现实施机关
	部门意见及依据

	1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含旅游设施项目)审批
	县水务局
	市水务局
	 


（五）拟取消其他行政权力事项目录（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部门意见及依据

	1
	设立分公司备案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消备案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建设维护信息系统，完善规章制度，明确分公司设立信息要及时推送、及时更新、及时公示，加强监管。2.积极开展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加强对企业公示信息、登记行为的抽查检查，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
	




